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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

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

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个人外汇管理办

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3号），国家外汇管理

局制定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现将《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外汇管

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立即转发辖内支

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尽快完成对

所辖支局、银行的业务操作培训，并公布政策解答专线电话

；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尽快转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

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附件：《个人外汇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二00七年一月五日 附件：个人外汇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便利银行及个人的

外汇业务操作，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

总额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国

际收支状况，对年度总额进行调整。 个人年度总额内的结汇

和购汇，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超过年度总额的

，经常项目项下按本细则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办理

，资本项目项下按本细则“资本项目个人外汇管理”有关规

定办理。 第三条 个人所购外汇，可以汇出境外、存入本人外



汇储蓄账户，或按照有关规定携带出境。 第四条 个人年度总

额内购汇、结汇，可以委托其直系亲属代为办理；超过年度

总额的购汇、结汇以及境外个人购汇，可以按本细则规定，

凭相关证明材料委托他人办理。 第五条 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

入境，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管理规定。 第六条 各外汇指定银行

（以下简称银行）应按照本细则规定对个人外汇业务进行真

实性审核，不得伪造、变造交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